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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沙市市地方志丛书》出版说明

地方志是我国悠久而又优良的文化传统。它具有资治、教育、存

史的作用；具有为决策服务的软科学性质和为地方党政机关管理服务

的功能。当代修志，对于坚持“四项基本原则"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

社会主义，对于抵制诠盘西化一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

意义o
。

沙市的修志工作起于1 981年秋，以后逐步形成了“市委领导，政

府主修，部办委牵头，分工编纂’’的格局。到1 987年下半年，各战线

按总纂《沙市市志》的规定先后完成了初稿。修志过程中，各战线均积

累了大量的资料，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许多战线的领导为了充分发挥

这些资料的社会效益，要求本战线的修志工作者，严谨地科学地编纂本

战线、本行业的专业志。市地方志编委会同意了各战线的要求，并且决

定将各分(专)志纳入《沙市市地方志丛书》序列。各分志经过市地

方志办公室审定后分别出版。我们深信，《沙市市地方志丛书》的陆

续出版，必将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，必将发挥它巨大的社会效益。而

它的不足和错误，也必将为有识之士和后代所补正。

沙市市地方志办公室

眈卜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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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民政工作，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

工作，它是政权建设的一部分，行政管理的一部分，社会保障的一部

分。建国三十六年来、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沙市市的

． 民政工作在中共沙市市委、市人民政府和上级民政部门的领导下，在

基层政权建设，行政区划、优抚安置、救灾救济，收容遣送，婚姻登

记、殡葬改革等方面，都做了大量的工作，为沙市市民政事业的发

展，为沙市市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。

实事求是的记述我市三十多年的民政工作，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做

好民政工作，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。

沙市市为解放后新建制的一个地方行政单位，建国前有关民政方

面的历史资料甚少，建国后由于机构变化频繁，民政资料保存较少，

这部民政志就我市民政机构设置及各项民政工作分列十二章三十五

节，一一加以陈述。限于水平，难免有不足之处，敬请读者指正。

沙市市《民政志》编纂领导小组

一九八七年六月三十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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? 建国以前，沙市地方政权机构内，未设独立的民政机构：有关民

政事务，一部分由有关部门处理，一部分由社会慈善团体(敦善堂，

感应堂等)，通过救济方式解决。 ．

；
．

1 949年7月1 5日，沙市解放后，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设有民政工作

组。同年8月改为民政科。1960年民政科改为民政局。民政局负责全市

的基层政权建设，行政区划、优抚、社会救济，福利事业，收容遣

送、福利生产，婚姻登记，殡葬改革，地名管理、土地征用等项工

作。 ．．

沙市基层政权。解放以前是江陵县所属的三个镇(民族、民权、

民生)，镇下设保，保下设甲。解放后，镇政权撤销，设区公所(现

为街道办事处)。1953年，取缔保甲，区下设居民委员会。郊区基层

政权，区以下设乡政府，乡以下设村民委员会。民政局负责历届人民

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工作。1954年军_1985年，已召开九届人民代表大

会。 j ，，
．．．

j

。! 沙市行政区划。远在春秋战国时期，仅有今市区北面的一小块地

方，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。两千多年来，屡经变迁，至解放前夕，城区

面积为3．2平方公里，郊区面积为1．33平方公里，合计为4．53平方公

里。解放后的36年，城，．郊面积逐步扩大，至1985年，城区面积为

28．9平方公里，、郊区面积为1 28．4平方公里，合计为157．3平方公里。。、

沙市在历史上一直属江陵县管辖。解放以后，1 949年至1 955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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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省辖市。1 956年至1 97 9年春，改为荆州地区县级市o 1 97 9年

夏，又改为省辖市。1 98 5年，城市有5个街道办事处，84个居民委员

会；郊区有3个乡、1个农场(2个分场)，49个村民委员会。

沙市优抚工作包括烈士褒扬、拥军优属、’复员退伍军人安置和老红

军及军队干部安置等项。建国以来，沙市共追认烈土545。为褒扬烈

士，．．1958年，在中山公园修建了革命烈土纪念塔；1959年，修建烈士

陵园。拥军优属活动，常年开展，持续未断。每年的“八一”、元旦

和春节期间，更形成高潮。活动形式多种多样，气氛热烈。全市涌现

了二一批拥军优属的先进单位和个人。建国以来，全市共接收复员退伍

军人5903名，均按照“妥善安置、各得其所”的原则，给予了适当的

安置。复员退伍军人到生产：工作岗位后，多数都能保持和发扬人民

军队的光荣传统，在生产、工作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。不少人被评

为先进生产者、劳动模范。

， 沙市社会救济工作分为困难救济、灾害救济和生产自救三个方

面；建国以来，市政府用于团难救济的经费，总数达1 250．94万元。

困难救济对象为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和儿童，失业工人、无固定职业

收入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贫苦市民及盲聋哑残人。救济方式分固

定救济和临时救济两种。有发救济金的，也有发救济物资的。灾害救

济属发生火灾、水灾后对灾民的救济。建国以来，市政府用于灾害救

济的经费，总数为34，6万元。对有生产能力的贫苦市民，：民政部门

与街道配合，组织他们进行生产自救。1956年至1957年，全市有生产

自救单位78个，安排人员4505人。1 958年，生产自救达到高潮，年底生

产自救单位发展到31 1个，就业人员6000人。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，生

产自救工作几经起伏，徘徊前进。‘八十年代以后，生产自救事业发展

为社会服务事业。全市共有生产服务单位371个，职_工5199人，
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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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市社会福利事业的主要内容是：收养孤寡老人，养育孤儿，安

置盲聋哑残人员。对孤寡老人的收养，从1959年开始，由市政府生产

教养院承担。对孤儿的收养，刚解放就开始了。1954年至1985年，共

收养孤寡老人，儿童I 1 01人。生产教养院改为社会福利院后，扩大了

面积，增添了设施，美化了环境。老人们在这里欢度幸福的晚年。孤

儿幼年时有保姆抚养，到入学年龄就送到小学读书，成年后就为他们

安排工作。这些孤儿绝大多数都有了幸福的家庭。有的入了党，有的

当了干部，有的成了技术人员。对盲聋哑残人员的安置，主要是根据

各自的特殊情况，安排相应的工作。丧失劳动能力的，由社会福利院

收养。1 949年至l985年，共安置盲聋哑残人员920入。1 958年，沙市创

办盲聋哑学校，到1 985年，该校共培养出学生1 72入。毕业生被分配

到民政系统的所属单位工作。

沙市社会福利生产。建国36年来，从无到有，发展较快o 1 951年

3月建立第一个社会福利生产单位～～烈军属烟厂。1985年，共有福利

生产单位7个，职工1028人，年产值1572．02万元，产品41种。福利生产单

位的创建既解决了烈军属，复员退伍军人、孤儿及盲聋哑残人员的就

业问题，也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。

除上述各项工作外，在收容遣送，婚姻登记、殡葬改革、地名管

理及土地征用等方面，36年来，都作了大量的工作，对安定社会秩

序，促进社会风气好转，加强民政管理都起了积极作用。

沙市民政福利事业的发展，受到国务院民政部和省民政厅的关

注。民政部和民政厅的领导同志曾多次来沙市视察，给予热情的鼓励

和充分肯定。沙市民政事业正在中共沙市市委、沙市市人民政府和上

级民政部门的领导下，继续前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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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742年一．
、

清荆州府在荆江设置1 2t救生船，以营救落水者和打捞水尸。

1 862年

民间自发在健康巷创办敦善堂，为百姓义务丧葬，施医。

。．
1 876年

荆州知府倪文蔚在康家桥设救生局。 ，‘

1 878年

江陵知县柳正笏捐建栖流所，收容流民，乞丐。

1 900年 ，

民间自发在文庙巷内开办寿安堂，免费为百姓施医、丧葬，办义学。

1 91 2年

邹善涛自发在解放路260号建立感应堂，义务丧葬，施米，办学，

修桥，补路。 ．

1 91 4年

红十字会在新民左街16号由民众齐办，主要救济生活无着的贫

民o ，

1 940年

6月，狄隆等美籍天主教徒在旅寄坊办了孤儿院(育婴堂)。

1946年

国民政府在中山路163号成立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分署湖北署沙
‘!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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